ABCGD（2016）0127-3

授权及承诺书
致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付款人：                                       （下称付款人）

因 租赁物业 需向收款人： 中山市中山港出口加工区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下称收款人）支付 管理费、水电费等 款项，付款人授权贵行或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机构（具体以收款人确定的农业银行经办行为准，以下统称“农业银行”）根据收款人的代收指令从付款人指定账户中扣划上述款项。付款人和收款人在此作出如下授权和承诺：

付款人自愿授权农业银行按照收款人划款要求和指定金额，从本人指定的下列付款账户划款至收款人指定账户，而无需在每次划款前征求本人意见。

付款人指定的付款账户及本人证件资料和联系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                                                                   

    账    号：                                                                              

    开 户 行：                                                                              

    账户类型：         （00-银行卡；01-存折；02-信用卡；03-对公账户）；

    账号属性：         （0-个人账号，1-对公账号）

    身份证号码：                                       （付款人为个人）

    组织机构代码（或其他单位证件）：                   （付款人为单位）

    本人手机号码：                                     （付款人为个人）

单位联系电话：                                     （付款人为单位）

付款人地址：                                     （付款人为单位）

如因上述账户余额不足、被挂失、被托管、被冻结、被有权机关扣划、销户等原因导致扣划不成功，由付款人承担责任。若上述付款账户发生变更，付款人应协同收款人共同出具新的授权书，否则由此导致的责任由付款人承担。

二、收款人保证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付款人进行了身份识别审查，并妥善保管了付款人身份资料。

三、收款人和付款人共同保证本授权及承诺书上的签章真实有效，本授权及承诺书中指定的付款账户为付款人所有，本授权及承诺书所列指定付款账户及付款人证件资料和联系信息真实、正确，并对本授权及承诺书的真实有效性负责。

四、在农业银行严格执行收款人发出的委托收款指令的前提下，对农业银行因执行收款人委托收款指令引发的争议、纠纷等，均由收款人与付款人之间自行解决，农业银行不承担任何责任。

五、农业银行因严格执行收款人委托收款指令而遭受付款人索赔所造成的全部损失，收款人将无条件承担赔偿责任。

付款人应及时通过查询付款账户核对扣款信息的准确性，如有异议应及时通知收款人和农业银行。

    七、本授权及承诺书第一条中的付款账户或其他信息发生变更的，付款方应提前10个工作日向农业银行提交经收款人签章确认的信息变更通知书，否则，由此导致的损失和纠纷由付款人承担。

八、本授权及承诺书自出具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付款人单方或付款人和收款人共同提交终止授权书面文件且农业银行受理并办妥终止授权手续之日止。

九、若收款人或农业银行终止代收款合作的，由收款人负责通知付款人，农业银行对此不承担责任。

    本授权及承诺书一式叁份，一份留存银行，一份留存收款人，一份留存付款人。

付款人（签章）：                        收款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代理人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